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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16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拟与本

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宋都控股自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关联交易起

至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通过银行委托借款等形式向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信用借款（实际借款额以到账金

额为准），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参照目前公司非银行信用融资成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按年利率10%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 

 过去12个月与控股股东进行的交易：2017年4月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划暨关联交易的》并提

交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

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2017-014、2017-019、2017-024、2017-028、2017-036及2017-042号临时公

告。过去12个月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累计发生额51,200万元，公司为宋都控

股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额134,473万元，宋都控股为公司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额共计

4,610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本公司快速发展，更好的在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获取优质开发项目，

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拟与本公司签订

《借款协议》，宋都控股自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关联交易起至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通过银行委托借款等形式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的信用借款（实际借款额以到账金额为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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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参照目前公司非银行信用融资成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按年利率 10%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宋都控股持有公司 44.75%的股份，为公司控

股股东，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上述委托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如下： 

1、借款对象：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此范围内，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依据具体资金需求确认每笔借款的实际使用对象。  

2、借款总额：自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关联交易起至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委托借款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实际借款额

以到账金额为准）。 

3、借款期限：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以每笔借款的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在上述期限内，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还款期限。 

4、资金占用费：参照目前公司非银行信用融资成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

年利率10%向宋都控股支付资金占用费。 

5、抵押及担保措施：无。 

过去12个月与控股股东进行的交易：2017年4月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

交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

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2017-014、2017-019、2017-024、2017-028、2017-036及2017-042号临时公

告。过去12个月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累计发生额51,200万元，公司为宋都控

股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额134,473万元，宋都控股为公司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额共计

4,610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杭海路2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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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俞建午  

注册资本：3,6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97614164X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

货），建材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占比为公司总股本的44.75%，系公司

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宋都控股一直全力支持公司的发展，经双方协商，参照

目前公司非银行信用融资成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年利率 10%向宋都控股支付

资金占用费。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提供借款能够有效地补充公司现金流，加快公司各个项目的开

发进度、增强公司获取优质项目的竞争力，加快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全体股东

的利益和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没有违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72,741.77 1,478,431.89 

总负债 857,205.03 1,167,059.37 

净资产 315,536.74 311,372.52 

 2016年度（经审计） 2017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0,251.73 79,467.72 

净利润 -37,194.73 -4,1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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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按有关规定提交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委托借款事项依法经过董事会审议表决，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

决，审议和表决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控股股东宋都控股本次借款旨在

支持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4、鉴于上述情况，同意本次委托借款事项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函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0日 


